捐赠(出资)承诺书

山西省民政厅:
*******（单位、个人)  自愿捐赠(出资) 3万元，作为 山西省****协会  设立登记活动资金。在此，我(单位、个人)郑重承诺:该资金为(捐赠、出资)者的合法财产，遵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该组织成立后，此项资金属于社会公共资产，我(单位、个人)不再拥有该资金的所有权，捐赠后不抽逃，不要求取得回报。
承诺(单位、个人)印章或签字:
年   月   日
